
关于允许澳门居民携带相关动植物
产品进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公告

为便利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自合作区
封关运行之日起，允许符合条件的澳门居民携
带熟肉（含脏器类）及其制品、乳制品、熟蛋及
其制品、新鲜蔬菜水果、鲜切花等进入合作区。

创业 生活就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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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规定登记；
动植物产品的种类或重量与登记信息不符；
实际通关时间不在预计通关时段内；
未按规定投放动植物产品废弃物；
未履行自用要求，进行种植、销售或者将特定
动植物产品从合作区带入内地。 信用

管理

以下行为会被纳入信用信息管理：以下行为会被纳入信用信息管理：

步骤三 通关步骤三 通关

中国海关中国海关 现场
核验

具体流程如下具体流程如下具体流程如下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违规处置违规处置

学习类
在合作区公办及民办幼儿园、小学、
中学等就读的学生及其直系亲属，每
位学生对应可申请的直系亲属不超
过两名。
在合作区公共行政部门、国有企业及
依法设立的培训机构接受教育或培
训的人员。

居住证

生活类在合作区购置房地产（独立车库除外）
或者在合作区租房的人员，及其共同
居住人，可申请的共同居住人不超过
六名。
以个人身份办理社保登记的人员。

其他类 其他满足在合作区学习、就业、创业、
生活等条件的澳门居民。

就业类

劳动合同

持有与合作区企业或者机构签订的
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协议，并在合作区
缴纳社保的人员。
与合作区公共行政部门、国有企业等
有合作协议的澳门派出机构派驻合
作区的工作人员。
持有其他相关工作证明的人员。

创业类 在 合 作 区 以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股 东 、 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公司企业法
定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含
委派代表）、分支机构负责人、个体工商
户经营人、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首席代表身份进行登记申请的人员。
在合作区进行备案管理的个人经营人。

通过登录合作区智慧口岸公共服务平台官网、“琴澳口岸通”APP
或小程序，进行“澳门居民适用人员名单”资格申请，若系统显示
通过，可按步骤二进行操作；若显示未通过，需要先通过此平台提
交申报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或备注，等待并查询审核结果。

步骤一 资格申请步骤一 资格申请

未通过

已通过

申请
已通过

提交证明材料

公共服务平台

个人信息

申请

步骤二 通关前登记步骤二 通关前登记

登记

通关前，需提前在公共服务平台官网、“琴澳口岸通”APP或小程
序登记携带种类和重量、预计通关时段等。
*通关前每日仅可修改一次登记内容。

产品类别 单类产品重量限制

动物
产品类

植物
产品类

产品总重量限制 频次限制

不超过5kg 每人每日限1次

熟的肉类（含臟器
类）及其制品

新鲜水果，以及有
商业包装经过加
工的鲜食水果沙
拉

新鲜蔬菜，以及有
商业包装经过加
工的鲜食蔬菜沙
拉

新鲜食用菌，以及
商业包装经过加
工的鲜食菌菇沙
拉

鲜切花组合

有商业包装的动物
源性乳及乳制品

熟蛋及其制品
（鲜蛋除外）

不超过1kg

不超过1kg

不超过1kg

不超过1kg

不超过1kg

不超过1kg

不超过3kg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 拱北海关

详细动植物产品携带范围及重量限制如下图所示

违反上述所列第5项规定:

违反上述所列第1、2、3、4项规定：

违规违规 禁止携带禁止携带

违规违规 禁止携带禁止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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